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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白 云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云府行复〔2023〕1139号

申请人：邓某喜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白云区司法局。

地址：广州市白云区大金钟路 25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汤伟球，职务：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年 9月 25日作出的穗云司异字

〔2023〕第 XX号《对不予法律援助决定的异议审查决定书》向

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。本案适用普通程序审理，

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一、认定被申请人决定维持广州市白云区法律援助处 2023
年 8月 31日作出的穗云援不字〔2023〕第 XX号《不予法律援助

决定书》的行为违法，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3年 9月 25日作出的

穗云司异字〔2023〕第 XX号《对不予法律援助决定的异议审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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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定书》，责令被申请人改正该错误决定。

二、查处被申请人及其法律援助机构拒不查证且故意隐瞒

事实真相的玩忽职守办案行为，依法依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

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问责。

三、一并审查《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公民认定办

法》第三条、第五条规定的合法性、合理性，或转送广东省人民

政府等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对该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。

申请人称：

一、本案有 72 项证据可以证明“邓某喜对邓某喜名下登记

的 5套房产已经丧失了全部财产权利，邓某喜确实经济困难”等

事实，但被申请人及其法律援助机构拒不查证其中 69项证据和本

案事实，涉嫌玩忽职守办案。

二、申请人于 2023年 7月 31日写成《关于邓某喜经济状况

的说明》《贵机构调查取证申请书》，并填写《法律援助申请表》

《经济困难状况申报表》《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书》，

连同 50多份证据材料一并挂号邮寄提交给广州市白云区法律援

助处。该法律援助处拒不查证本案 69项证据和事实，以核对申请

人家庭经济状况，把申请人名下登记 5套房产认定为申请人拥有

5套城镇房产，根据《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公民认定办

法》第三条、第五条认定申请人拥有价值较大的资产，决定不予

法律援助，涉嫌玩忽职守办案。

三、申请人提及的《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》等

72项证据共同证明，申请人对申请人名下登记 5套房产已经丧失

了全部财产权利，申请人“资不抵债”，该 5套房产的现时市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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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拍卖参考价）2000万元左右，不足以清付申请人的重大支出（罚

金 110万元、其他民事债务 3600多万元），还存在巨额资金缺口，

申请人未能清偿巨额债务，且其中 2 套房产（某阁 XX号、XX
号房）已被法院判决执行（追缴返还被害人康某迈），1套房产

（某大厦某房）已被法院调解执行（过户第三人陈某萍），1套
房产（某花园某房）本来就属于张某东所有，申请人只是暂时代

理张某东名义持有该房产，这 4套房产都不是申请人所有的房产，

一直分别由康某迈、陈某萍、张某东实际占有和控制，申请人因

此确实经济困难。

四、被申请人未查明事实真相，根据《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

经济困难公民认定办法》第三条、第五条的规定认定申请人拥有

价值较大的资产，做出了错误决定，暴露出该规定不合法、不合

理、不公平、不完善，请求一并审查该规定的合法性、合理性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具有对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作出异议审查决定

的法定职权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：“申请人、

受援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法律援助、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

议的，可以向设立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。司法行

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五日内进行审查，作出维持法律援

助机构决定或者责令法律援助机构改正的决定。”被申请人是设立

广州市白云区法律援助处的司法行政部门，申请人对该法律援助

机构作出的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不服，向被申请人提出法律援助异

议审查申请，被申请人具有依法受理并作出异议审查决定的职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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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申请人作出异议审查决定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，

适用依据正确

被申请人根据申请人、广州市白云区法律援助处提供的证据

材料，查明以下事实：

广州市白云区法律援助处于 2023年 8月 11日收到申请人邮

寄的《法律援助申请表》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

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因经济困难申请法律援助的，申请人应

当如实说明经济困难状况。”本案中，申请人及其申请法律援助事

项不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第三十二条规定的不受

经济困难条件限制的情形、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免予核查经济困难

状况的情形，也不属于《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》第二十一条、第

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无需提交经济困难申

报材料的情形，且不属于《广州市法律援助实施办法》第十二条

规定的无需提交经济困难申报材料的情形，依法应当提交经济困

难申报材料。

广州市白云区法律援助处根据广州市司法局、广州市民政局

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开展法律援助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工作的

通知》，以及申请人提交的《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授权

书》等材料，于 2023年 8月 14日委托广州市家庭经济核对和养

老服务指导中心发起经济核对。根据核对机构于 8月 23日反馈的

《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》显示，申请人名下拥有 5
套城镇房产，产权登记在申请人个人名下且没有发生产权变更转

移。广州市白云区法律援助处于 8月 31日收到《广州市居民家庭

经济状况核对报告》后，依据《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》第三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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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规定，作出穗云援不字[2023]第 XX号《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》，

并于 9月 1日向申请人寄送，符合上述规定，并无不妥。

根据《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公民认定办法》第三条

“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且本人及其共同生活的

家庭成员没有价值较大的资产的，应当认定为经济困难”、第五条

“本办法所称价值较大的资产，包括：（一）两套以上的城镇房产

或者单套建筑面积在 144平方米以上的城镇住宅，且家庭人均住

房建筑面积超过政府公布的当地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”的规定，

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据材料不能证明其已丧失对前述 5处城镇住

宅的全部财产权利，属于拥有价值较大资产的情形，不符合广东

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公民认定标准。因此，申请人的意见没

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被申请人不予采纳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第

四十九条规定，作出的穗云司异字〔2023〕第 XX号《对不予法

律援助决定的异议审查决定书》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充分，

适用法律法规正确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异议审查决定符合法定程序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：“申请人、受援人对法律援

助机构不予法律援助、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，可以向设

立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法行政部门提出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

到异议之日起五日内进行审查，作出维持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或者

责令法律援助机构改正的决定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3年 9
月 21日收到申请人的异议审查申请，于 2023年 9 月 26 日通过

EMS向申请人寄送穗云司异字〔2023〕第 XX号《对不予法律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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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决定的异议审查决定书》，符合相关法定程序。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穗云司异字

〔2023〕第 XX号《对不予法律援助决定的异议审查决定书》，

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，请求区政府依法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3年7月31日，申请人向广州市白云区法律援助处（以下简

称白云区法援处）邮寄法律援助申请材料，请求白云区法援处指

派律师代理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对邝某平、邓某举提起“第

三人撤销之诉”，请求撤销（2011）穗白法民二初字第XXXX号
民事判决书，律师代写起诉书（申请书），调档收集有关证据，

代理出庭参与诉讼，请求白云区法援处垫付案件受理费、律师复

制材料工本费等。申请人在《法律援助申请人及家庭成员经济状

况申报表》中“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情况”中写了“无”，在“家庭经

济状况”中写了本人收入合计为0，在“城镇房产及面积”选项中选

择了“无”，并额外注明“申请人对名下登记的5套广州房产已丧失全

部的财产权利”。以上事实有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法律援助材料予以

证实。

2023年8月23日，广州市家庭经济核对和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出

具《广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》（编号：XXX），载明：

申请人邓某喜及其家庭成员共1人……该家庭实物财产：1.不动产：

产权人：邓某喜；地址：海珠区某苑某街某号某房；建筑面积：

165.3647㎡；2.不动产：产权人：邓某喜；地址：海珠区某路某花

园某号某阁某楼某座；建筑面积：107.0002㎡；3.不动产：产权人：

邓某喜；地址：海珠区某路某花园某号某阁某楼H座；建筑面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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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3.8196㎡；4.不动产：产权人：邓某喜；地址：白云区某路某街

某号某房；建筑面积：100.8046㎡；5.不动产：产权人：邓某喜；

地址：天河区某路某号某房；建筑面积：92.6794㎡……

2023年8月31日，白云区法援处根据调查情况作出穗云援不

〔2023〕第XX号《不予法律援助决定书》，告知申请人因其名下

有5套城镇房产，根据《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公民认定办

法》第三条、第五条规定，申请人拥有5套城镇房产属于拥有价值

较大的资产，其不符合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公民认定标

准，根据《广东省法律援助条例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，决定不予

法律援助。

2023年9月21日，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的《关于广州市白

云区法律援助处决定对邓某喜不予法律援助的异议审查申请书》，

申请人请求被申请人依法调查取证、核实、确认申请人对其名下

登记的5套房产已经丧失全部财产权利的事实，依法纠正白云区法

援处“对邓某喜不予法律援助”的错误决定。

2023年9月25日，被申请人作出穗云司异字〔2023〕第XX号
《对不予法律援助决定的异议审查决定书》，决定维持白云区法

援处于2023年8月31日作出的穗云援不〔2023〕第XX号《不予法

律援助决定书》，于2023年9月26日将上述决定书邮寄送达申请人，

申请人于2023年9月27日签收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穗云司异字〔2023〕第XX号《对

不予法律援助决定的异议审查决定书》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本府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：“法律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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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申请人有材料证明属于下列人员之一的，免予核查经济困难状

况：（一）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未成年人、老年人、残疾人等特定

群体；（二）社会救助、司法救助或者优抚对象；（三）申请支

付劳动报酬或者请求工伤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的进城务工人员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人员。”第四十九条第一款、

第二款规定：“申请人、受援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不予法律援助、

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，可以向设立该法律援助机构的司

法行政部门提出。司法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五日内进

行审查，作出维持法律援助机构决定或者责令法律援助机构改正

的决定。”《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公民认定办法》第三

条第一款规定：“申请法律援助的公民符合下列情形之一，且本

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没有价值较大的资产的，应当认定为

经济困难。”第五条第一项规定：“本办法所称价值较大的资产，

包括：（一）两套以上的城镇房产或者单套建筑面积在 144平方

米以上的城镇住宅，且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政府公布的当

地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设立

白云区法援处的司法行政部门，具有对申请人异议进行审查并作

出审查决定的法定职权。本案中，申请人申请法律援助时未主张

其属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》第四十二条规定的免予核

查经济困难的人员范畴，现有证据亦不足以证明申请人属于免予

核查经济困难的人员范畴。在核对申请人家庭经济情况时，申请

人名下有 5套广州市房产，且申请人在递交法律援助申请材料时

已注明其无家庭成员，白云区法援处据此认定申请人的情形属于

《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公民认定办法》第五条第一项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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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“拥有价值较大的资产”，并决定不予法律援助认定事实清

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。被申请人经审查作出穗云司异字

〔2023〕第 XX号《对不予法律援助决定的异议审查决定书》，

决定维持白云区法援处不予法律援助的决定，并无不当。被申请

人于 2023年 9月 21日收到申请人邮寄的《关于广州市白云区法

律援助处决定对邓某喜不予法律援助的异议审查申请书》，于

2023年 9月 25日作出穗云司异字〔2023〕第 XX号《对不予法

律援助决定的异议审查决定书》，并于 2023年 9月 26日邮寄送

达申请人，程序合法。

关于申请人认为其已丧失对其名下 5 套房产的全部财产权

利。本府认为，广州市家庭经济核对和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出具《广

州市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报告》（编号：XXX），载明申请人

名下拥有 5处不动产，产权人均为申请人，申请人提出的房屋抵

押、查封并不导致所有权变更，申请人的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

据，本府不予采纳。

关于申请人请求查处被申请人及其法律援助机构拒不查证且

故意隐瞒事实真相的玩忽职守办案行为，依法依规对直接负责的

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问责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

法》第十一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

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：（一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

处罚决定不服；（二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强制措施、行政强

制执行决定不服；（三）申请行政许可，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

定期限内不予答复，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行政许可的其他

决定不服；（四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确认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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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权的决定不服；（五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征收征用决定及其

补偿决定不服；（六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或者不予赔偿

决定不服；（七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不予受理工伤认定申请的决

定或者工伤认定结论不服；（八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营自主

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、农村土地经营权；（九）认为行政

机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；（十）认为行政机关违法

集资、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；（十一）申请行政

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、财产权利、受教育权利等合法权益的法

定职责，行政机关拒绝履行、未依法履行或者不予答复；（十二）

申请行政机关依法给付抚恤金、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

等社会保障，行政机关没有依法给付；（十三）认为行政机关不

依法订立、不依法履行、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、解除政

府特许经营协议、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行政协议；（十四）

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侵犯其合法权益；（十五）

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。”第三十条规定：

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

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……（五）属

于本法规定的行政复议范围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请求查处相关

人员玩忽职守行为，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，本府不予处理。

关于申请人请求审查《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公民认

定办法》第三条、第五条规定的合法性、合理性问题。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十二条规定：“下列事项不属于行政复

议范围：……（二）行政法规、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、发布的

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、命令等规范性文件……”经查，《广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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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困难公民认定办法》系地方政府规章，不属

于行政复议范围，对申请人请求审查《广东省申请法律援助经济

困难公民认定办法》第三条、第五条规定的合法性、合理性问题，

本府不予处理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维

持被申请人于 2023年 9月 25日作出的穗云司异字〔2023〕第 XX
号《对不予法律援助决定的异议审查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日

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二〇二四年二月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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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告：广州市司法局。


